
屏東縣恆春鎮僑勇國民小學　函

　

　

受文者：本校教職員工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3日
發文字號：勇國人字第1130000243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附「屏東縣恆春鎮僑勇國民小學性騷擾防治措施與申

訴及懲戒規範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 據 屏 東 縣 政 府 113 年 5 月 16 日 屏 府 人 考 字 第
11320748900號函訂定。

正本：本校教職員工

副本：本校人事室

校長　黃　順　利

　

地址：屏東縣恆春鎮城北里西門路一四六號
承辦人：林彥宏
電話：08-8892141#10
傳真：08-8893034
電子信箱：y980718@oa2.pthg.gov.tw

正本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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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5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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